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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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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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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兵
接
防
。，以
敷
用
爲
限
。。其
目
的
爲
維
持
秩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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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壓
迫
 

蒙
人
:
。其
軍
費
暫
由
中
原
完
全
担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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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亂
後
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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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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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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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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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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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之
能
 

力
。。借
助
錢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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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團
要
費
五
七
萬
員
代
價
。。始
獲
收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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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械
。。甚
矣
自
號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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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竟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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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行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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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
留
理
由
者
。。壹
則
日
軍
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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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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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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